
一、我国固定资产大修理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2001年 1月 1日起执行的《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应

当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大修理，大修理费用可以采用预提或

待摊的方式核算。大修理费用采用预提方式的，应当在两次大

修理间隔期内各期均衡地预提预计发生的大修理费用，并计

入有关的成本、费用；大修理费用采用待摊方式的，应当将发

生的大修理费用在下一次大修理前平均摊销，计入有关的成

本、费用。

2001年 11月 9日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固

定资产》（财会［2001］57号文）（以下简称“原固定资产准则”）

中将固定资产修理支出界定为“后续支出”，并做出具体规定：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使可能流入企业的经济利

益超过了原先的估计，如延长了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或者使

产品质量实质性提高，或者使产品成本实质性降低，则应当计

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其增计的金额不应超过该固定资产的

可收回金额。应计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以外的后续支出，应当

确认为费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以下简称“新固定

资产准则”）及其应用指南和《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以

下简称“指南”）中，对于固定资产修理费用的会计处理政策

为：譹訛固定资产修理费用属于固定资产后续支出；譺訛固定资产

修理费用属于不满足新固定资产准则第四条规定确认条件的

支出，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譻訛企业生产车间（部门）和

行政管理部门等发生的固定资产修理费用，应当在管理费用

中列支。

在《企业会计制度》和新固定资产准则及其应用指南中，

固定资产修理费用不再分为经常性修理费用和大修理支出，

而统一称为固定资产修理费用，并明确了固定资产修理费用

只能计入当期损益；按照指南的规定，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的

修理费用也需要计入管理费用。

原固定资产准则将固定资产修理费用视为固定资产后续

支出的一部分。财政部会计司编著的《新会计准则、会计制度

讲解》（2002）认为，固定资产大修理等维护性支出不符合资本

化的条件，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不再通过预提或者待

摊的方式进行核算。

这意味着，原固定资产准则和新固定资产准则中对于固

定资产维修支出的处理是一致的。

会计准则研究组编著的《具体会计准则讲解与操作（第二

辑）》规定，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包括应予资本化的后续支出

和应予费用化的后续支出。固定资产大修理应当属于应予资

本化的后续支出，并且可以采用预提大修理费用或者待摊大

修理费用的方式进行核算。

二、国外固定资产修理的会计处理方法

《国际会计准则第 16号———不动产、厂房和设备》（IAS16）

中的主要观点是：淤不动产、厂房和设备的日常服务维修成

本，包括劳动和消耗成本以及一些小的配件成本，应当在发生

时计入当期损益，不能计入资产的成本。于不动产、厂房和设

备的正常运转需要常规的大修。如果满足确认标准，大修理成

本应计入不动产、厂房和设备项目的账面金额中，账面金额中

剩余的前期检修成本应终止确认。盂需要定期更换不动产、厂

房和设备项目的组件所发生的更新支出，满足确认标准的，应

当计入不动产、厂房和设备的账面价值。对于不满足确认条

件、不构成固定资产价值的大修理支出该如何列支的问题，

IAS16中并没有明确。

笔者在查阅部分英美财务会计著作后，发现其主要观点

如下：淤一般都主张将厂房、设备的维修支出计入间接费用，

尚未发现有将生产用固定资产的维修费用计入行政管理费用

的观点；于一般都认为大修理能够延长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

所以大修理支出具有改良支出的性质，应当予以资本化，计入

固定资产的成本；盂固定资产的一般性维护支出，应当计入当

期损益。

三、对固定资产大修理会计政策的反思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认为，固定资产大修理由于需

要更换主要零部件，因而属于固定资产的局部更新。会计准则

研究组也认为，固定资产大修理是对企业的固定资产进行局

部更新，其特点是修理范围大、间隔时间长、修理次数少、一次

的修理费用大。

拥有大批量同类型机械设备的制造企业也许可以通过分

年度分批对机械设备进行大修的方式将其大修理费用均衡

化，不管是将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分期摊销还是直接计入当

期损益，均不会对企业的分年度经营业绩造成实质性的差异。

但经营基础设施或者拥有单一大型设备的企业则不同。以公

路经营企业为例，其所经营的一条高速公路不可能采用分年

度轮番大修的方式进行；而一条高速公路的大修支出又相当

高，全部计入当期损益势必会对企业当期的经营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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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发生的大修理支出计入当期损益的思路也许是基于

稳健性原则的考虑。如果说将大修理支出分期摊销的处理存

在着企业利用大修理会计政策虚增利润、粉饰业绩的可能性，

那么，同样也属于将固定资产的购建支出（或者固定资产的整

体更新支出）在其经济寿命期内分期摊销的固定资产折旧，是

否也存在着企业利用其会计政策虚增利润、粉饰业绩的可能

性呢？是否也可以为了贯彻稳健性原则而将固定资产的购建

支出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呢？

《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第二十条规定：“企业应

当采用一次转销法或者五五摊销法对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进

行摊销，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者当期损益。”按照存货准则

指南的意见，企业的钢模板、木模板、脚手架和其他周转材料

等，可以采用一次转销法、五五摊销法或者分次摊销法进行摊

销。这意味着，企业耗用的周转材料，虽然其价值一般远远低

于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但是可以分期摊销计入成本或当

期损益。这未免有些“厚此薄彼”。

四、调整我国固定资产大修理会计政策的建议

1. 建议改变指南中有关固定资产大修理费用列支的账

务处理。相比较之下，将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计

入营业成本，应当比计入管理费用更科学一些，也有利于与国

际惯例保持趋同。

2. 建议对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的处理规范作以下调整：

（1）对于可以单独列作固定资产的主要零部件，例如作为

飞机、轮船固定资产组成部分的发动机，由于其具有与飞机机

身、轮船船体不同的经济寿命，按照新固定资产准则第五条的

规定，可以确认为单项固定资产。那么，更换主要部件的固定

资产大修理行为就可以转化为专项固定资产的更新，属于符

合新固定资产准则第四条确认条件的后续支出，可以计入固

定资产成本。

（2）调整我国目前有关固定资产经济寿命的估计方式，将

固定资产大修理视为可以延长固定资产经济寿命的一种经济

行为。这样，大修理支出就符合固定资产成本确认的条件，可

以计入固定资产的成本，并按照新固定资产准则第二十六条

的规定进行账务处理。

（3）对于拥有大批量同类型机械设备，可以通过计划安排

采取分年度进行固定资产大修理，使得计入不同会计年度经

营损益的大修理支出均衡化的企业，可以按照新会计准则的

规定，将所发生的大修理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4）有些固定资产（例如房屋建筑物）的主要构成物无法

单独作为单项固定资产入账，也无法大批量地轮番进行大修

理处理，但是一次大修理支出又相对较高，很有可能对企业

当期损益的合理体现造成不利影响。对这种情况笔者建议

在会计政策上允许将其资本化，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在有效

期内分期摊销。茵

2006年修订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以下简称

“新申报表”）与原《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以下简称

“原申报表”）相比，新申报表有了较多改进。新申报表简化了

主表，增加了附表；缓解了税法与会计的分离；明确了主表与

附表、附表与附表之间的勾稽关系。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笔者拟对查账征收企业新申报表通用报表的重点涉税政策变

化和不足进行分析。

一、新申报表重点涉税政策的变化

1援 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的计算基数有所变化。原

申报表的计算基数是纳税调整前所得，其思路是先将捐赠支

出全部作为“扣除项目”扣除，然后在纳税调增项目中调增不

允许扣除的捐赠支出（包括非公益救济性捐赠和超过限额的

公益救济性捐赠），即先扣除，再调增；新申报表的计算基数为

纳税调整后所得，其思路是在将捐赠支出先不作为“扣除项

目”的基础上，计算纳税调整后所得，然后依据纳税调整后所

得直接计算扣除限额，从而得出应纳税所得额，即先不扣除，

直接调减。

2援 技术开发费扣除的变化。为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投入

的支持力度，2006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关于企业技术创

新有关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新政策的规定有三个特点：

一是享受主体放宽。从 2006年开始，所有财务核算制度健全、

实行查账征税的内外资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其研究开

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可按规定予

以税前扣除，改变了原仅限定于工业企业的规定。二是不再限

定增长比例。原规定可享受加计扣除的前置性条件为企业当

年的技术开发费必须比上年实际增长 10%及以上；新规定取

消了比例限制，规定全部按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加计 50%

扣除。三是企业年度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当年不足抵扣的

部分，可在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结转抵扣，抵

扣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5年。

3援 统一了广告费、业务招待费、业务宣传费扣除的计算

基数。在新会计制度取消了“销售折扣（折让）”科目后，新申报

点评新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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